
 

一、填写模块 

登陆综合教务系统，进入“基本信息”→“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3.0 版”。

如下图： 

 

本模块主要用于编辑和查看教师所属教学单位管理的课程《教学大纲》（指

导版）。 

进入“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3.0 版”模块后，显示的是教师所属教学单

位管理的所有课程的列表，您可以过滤选择您需要的课程，点击填写栏下的“填

写”按钮进入编辑。 

如需查看全校所有课程信息，可在“基本信息→全校课程信息”查看。 

教学大纲的状态根据实际进度有“未提交”“已提交”“退回修改”三类。 

二、填写说明 

（一）编辑说明 

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3.0 版编辑界面示意图： 

 



 

 

 

填写界面最上方有“提交”“暂时保存”和“返回列表”三个按钮。 

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框架：“基本信息”“课程简介”“教材及教学参

考资料”“先修要求”“教学安排”“考核要求”等六部分。 

填写范畴：除课程“基本信息”外，其它内容均需进行编辑。填报时请在纸

质版本的基础上，对学校核查反馈问题进行修正后，再对各部分内容进行编辑。 

特别说明： 

1．先修要求中先修课程的设置必须非常慎重（先修课程是指学生必须修读

合格该先修课程并取得学分后方能开始本课程的学习）。如无严格的先修课程要

求，则只需在“修读条件”处进行描述即可。 

2．设置先修课程时，需输入课程名称后，点击“新增课程”。课程只能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设置多门先修课程时，“AND”是指所选课程均必须修读合

格，“OR”是指只需修读合格其中1门课程。 

3．教学安排各课次内容可进行“新增”“插入”“删除”操作，如课次不

够，请点击下方的“新增两行”按钮，每次点击，都将在最后一行新增两个课次。

如果需要在中间行补充课次，请点击右方的“插入”按钮，每次点击，都将在插

入行上方增加一个课次。如无需某课次，请点击右侧方的“删除”按钮。 

4．各课次的理论、实践学时加总应分别与课程总理论、实践学时相等。 

5．考核要求系统默认列出4个构成供填写，如构成不够，请点击下方的“新

增一个构成”按钮，每次点击，都将新增一个构成。原则上构成名称中必须包含

“出勤”“平时”“期末”三项。 

（二）提交及查看、导出说明 

当您都编辑完成后，请点击“提交”，需注意的是，提交后即发布，无法再

进行编辑，因此提交前请务必谨慎、仔细核对。 

如果您还没有编辑完成需要离开，可以点击“暂时保存”，下次可继续编辑。 

如果您不想保存本次修改的内容，可直接点击“返回列表”。 

提交后，教学大纲的状态一栏显示“已提交”。这时您可以点击“查看”查

看已提交的教学大纲。根据需要您也可以点击“导出”导出已提交的教学大纲。

如下图： 

 

（三）退回修改说明 

如果课程教学大纲在系统提交后因故需要修改，请按下述程序向教务部申请

后，由课程库管理员执行“退回修改”的操作。 

1．提交后发现系统录入错误者，需经课程管理单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后，

由教指委秘书以邮件形式向教务部教学管理中心说明情况并申请“退回修改”。 

2．课程管理单位总结课程教学运行效果，发现需调整课程教学大纲内容时，

需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编制流程，重新编制纸质版课程教学大纲并提交至教务部教

学管理中心备案。 

退回后教师可再次登陆教学大纲界面点击该课程的“填写”修改教学大纲，

填写操作与之前相同。 



（四）发布 

教师所填写的课程教学大纲（指导版），一经提交则立即发布，即可供全体

专任教师与全体学生查看。 


